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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SIA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第一亞洲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將重新命名為「中國金融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27）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第一亞洲資本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 100

其他收益 2 － 9

其他收入 － 25

出售買賣證券之已變現
（虧損）／收益淨額 (1,068) 1,159

買賣證券之未變現持有
（虧損）／收益淨額 (2,434) 3,690

其他經營開支 (857)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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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一般業務之（虧損）／
溢利 4 (4,359) 2,698

稅項 5 － (692)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純利 10 (4,359) 2,006

中期股息 6 － －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8.72)港 仙 4.01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a) 編 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中期報告」）已根據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
會（「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

(b) 主 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貫徹一致。

2. 營 業額及其他收益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
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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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代表期內之已收及應收股息收入。期內各種主要已確認之
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來自上市證券投資之股息收入 － 100

其他收益：
其他利息收入 － 4
其他收入 － 5

－ 9

收益合計 － 109

3. 分 類資料

由於本公司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業績之貢獻均來自投資於香港上市
公司之股本證券，故此期內並無按地區及業務分類呈列本公司之
表現。此外，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均分別位處及來自香港。

4. 經 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388 796
買賣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收益）淨額 2,434 (3,690)
買賣證券之已變現虧損／
（收益）淨額 1,068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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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 項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產生稅務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零三年：無）。

由簡明損益表扣除之稅項金額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產生暫時性差異之遞延稅項 － 646
因稅率增加所產生之遞延稅項 － 46

稅項開支總額 － 692

6. 中 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

7. 每 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4,359,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股東應佔純利 2,006,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
行股份數目 50,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概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無呈列每股經攤薄盈利。

8. 結 算日後事項

根據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名稱
將由第一亞洲資本投資有限公司更改為中國金融產業投資基金有
限公司。

9. 比 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公 司 之 投 資 組 合 包 含 總 市 值 達
2,42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20,781,000港元）之香港上市
證券及達 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零）之投資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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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現時應保留財務資源，藉此讓本公司於各種投
資機遇湧現時抓緊具吸引力之新契機。因此，董事會通過不派息建
議。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 4,359,000港元虧
損淨額（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純利 2,006,000港元）。該虧損淨額
主要源自出售買賣證券 1,06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收
益 1,159,000港元）之已變現虧損，以及本公司於上市證券投資之未
變 現 持 有 虧 損 淨 額 2,434,000港 元（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收 益
3,690,000港元）。

上述不利業績受到香港股票市場大幅度波動影響，於二零零四年初
經濟復蘇後開始回落。隨著內地採取宏觀調控措施，地產市場降溫，
利率變動亦受到關注，囱生指數（「囱指」）在三個月內下跌約 3,000
點。為減少本公司之風險，本公司變現部份買賣證券。於二零零四
年六月，投資環境已得以改善，囱指跌幅亦已修窄。本公司管理之
多元化組合覆蓋多個行業上市公司證券，以達到分散風險目的。旗
下組合包括國聯通信控股有限公司、雅高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及
匯隆控股有限公司。除上述上市證券外，本公司亦投資於非上市公
司鴻翔石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管理層預期可自是項投資取得可觀
利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收取任何
股息收入（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100,000港元）。董事會對此等公
司各自之未來業務前景充滿信心，並可望取得具吸引力之投資回報
及中期資本增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保留現金為 63,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000港元）。由於所有保留現金均作為港
幣短期存款存放於一間香港主要銀行，故承擔之外匯風險極低。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流動資產淨值為 1,798,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57,000港元），且並無借貸或長期
負債，令本公司在探索投資策略及新投資機遇時坐擁優勢。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 0.150（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0.063），該比率乃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總額計算出來。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聘用 6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位）僱員，其中包括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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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於本中期期間內，僱員成本總額為 38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598,000港元）。本公司之酬金政策與現行之市場慣
例相符，並以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經驗作為釐定基準。

本公司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或任何重大或
然負債（二零零三年：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
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除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最佳應用守則（「守則」）第 7段規定
之特定任期外，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
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並無遵守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守則，惟本公司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

遵守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採納上市規則
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特別查詢後，董事認為彼等於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一直遵守有關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
公司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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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頁公佈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
時在聯交所網頁公佈，當中載有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修
訂前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第 46(6)段所需資料，而有關修訂乃聯
交所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日頒佈新財務資料披露規定之臨時安
排。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利仕騰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利仕騰先生、吳子惠
先生、譚威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雲海先生及許永生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